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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土地混合利用成为破解空间资源约束、实

现精细化治理的核心工具，但其治理重心已从“要不要混合”转向“如何混合得好、转

换得顺”的系统性诉求。揭示土地混合利用从“物理叠加”“功能融合”到“系统治理”

的内涵演进；继而围绕“弹性转换与动态调整”这一核心议题剖析存量更新中的现实困

境；构建“空间—权益—治理”框架，明确空间维“地类配置—地籍管理—地价评估”

逻辑、权益维“权属明晰—利益平衡—增值共享”逻辑、治理维“多元共治—跨部门协

同—长效监管”逻辑；提出用途规制与弹性管控、权属协调与产权创新、利益平衡与增

值共享、组织优化与长效监管等四大实现路径。可为存量时代土地混合利用的精细化运

行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参考。

Abstract: As urban development shifts from incremental expansion to stock renewal,

mixed land use has emerged as a core instrument for alleviating spatial resource con‐

straints and advancing refined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focus has correspondingly

evolved from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adopt mixed use" to a systematic demand

for "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and adaptive mixed-use outcomes". This paper traces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mixed land use from "physical superimposition"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systematic governance", and examin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inherent to stock renewal contexts, with a attention on the central chal‐

lenge of "flexible transi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A tripartite "space—rights—

governance" framework is developed, delineating the logic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space dimension, encompassing land-use allocation, cadastral management, and

land value assessment; the rights dimension, encompassing property rights clarifica‐

tion, interest balancing, and value increment sharing; and the governance dimension,

encompassing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cross-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long-term oversight.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four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regula‐

tory adaptation and flexible control; property rights 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

novation; benefit balancing and value-sharing mechanisms; and organizational optimi‐

zation with sustained supervision. This study offer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

tical insights to support the refined governance of mixed land use in the era of

stock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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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模式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

新，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依靠存量建

设用地完成空间资源供应[1]。原有功能分

区发展思想主导下的空间治理模式暴露

出产业迭代空间支撑不足、职住不平衡、

耕地侵占、生态污染等可持续发展隐

患[2]，在此背景下，土地混合利用作为土

地集约高效利用和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工

具，通过营造适应创新经济需求的复合

功能空间、建设提升人居品质的生活圈、

打造TOD等多功能混合枢纽空间等举措

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3-5]。然

而，存量更新阶段的土地混合利用核心

议题已从增量时代“政府预设功能组合”

的供给导向转向“弹性转换与动态调整”

的需求导向，亟须建构适配这一核心诉

求的新治理框架[6]。
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起源于西方城市

规划实践[7-9]，自 1990年代引入我国后，

经历了从被动接受西方理论到主动探索

本土化路径的认知转变[10-11]。现有研究

围绕土地混合利用的概念内涵、测度方

法、驱动机制、利用成效、治理对策等

方面展开[12-13]：“土地混合利用”译于

“mix use”或“mix land use”，其内涵已

从“混合功能开发”这一外在表现拓展

至“由土地质量特性和社会经济发展对

土地需求协调所决定的土地功能过程”，

是一种区别于传统严格清晰“功能分区”

的土地利用方式[14-15]。土地混合利用的

测度通常从数量规模、空间结构、功能

关系和综合维度等四方面展开，以截面

数据定量表征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兼容

性、散布性等[16-18]。土地混合利用的程

度和模式受物理性因素、社会经济因素、

政策制度因素等影响，具有空间异质

性[19-20]。在土地混合利用成效与影响方

面，国内研究仍然碎片化，包括土地混

合利用对空间活力、城市创新、公共健

康、社会公平等的影响[21-24]，但总体而

言，各类外部效应评估呈现出显著的非

一致性，亟须构建更加完整、科学的增

值共享和价值回收体系[25-26]。
围绕土地混合利用治理，相关研究

从用地分类、规划管控等内容开展政策

设计，探索了面向工业用地、科技创新

产业等的土地混合利用管控策略[27-29]，
提出了规建管一体制度创新等精细化治

理路径[30]，强调多主体、多维度、全流

程监管[31]。近年来，亦有学者围绕产权、

交易成本、利益配置开展探索，探讨如

何降低用途转换的交易成本以高效破解

空间要素错配[32]。
已有研究为理解土地混合利用奠定

了坚实基础，极大地拓展了其多维价值

与实践路径，然而现有讨论主要关注土

地混合利用的“功能结果”，忽视了存量

时代“弹性转换与动态调整”这一核心

议题。增量时代土地混合利用以政府供

给为核心导向，通过规划预先设定用地

功能组合即可满足需求，而存量更新阶

段，城市发展对空间的需求呈现多元化、

动态化特征，用途转换与动态调整成为

土地混合利用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

其核心诉求已从“有无混合”转向“弹

性适配”与“动态优化”。

城市更新相关研究提出需控制一定

区域内的混合用地结构以衔接城市整体

发展导向和用地规划[33]，然而当前土地

混合利用治理仍聚焦单一对象、物质维

度，缺少从用途管制视角将规则适应性、

权属复杂性、价值评估难、组织效率低

等多重制约与“弹性转换”核心诉求相

结合的系统性讨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

负面清单是管理土地混合利用的重要工

具，实则是围绕兼容性、负外部性的

“管制”策略，在存量提质阶段，考虑增

值收益及其分配的治理逻辑才是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此，当前尚未建立

系统性制度框架予以阐释。

本文以“内涵演进—现实问题—理

论框架—实现路径”为分析主线，在明

确存量更新阶段土地混合利用核心议题

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实践困境，构建系

统性治理框架并提出实现路径。

1 土地混合利用的内涵演进

土地混合利用的内涵伴随城市发展

阶段转型的治理逻辑跃迁，历经“物理

叠加—功能融合—系统治理”三个递进

阶段（图 1），各阶段在驱动机制、空间

特征、治理重点与核心诉求上存在显著

差异，演变的内在动力是土地利用效率

与治理复杂性的适配性调整。

1.1 物理叠加：增量扩张初期自发式空

间共存

增量扩张初期，土地混合利用核心

由市场自发需求与土地供给宽松双重驱

动[34]。由于城市空间快速拓展，规划管

控以“保障基本功能”为核心，土地利

用呈现“重数量轻质量”特征，混合利

用多体现为不同用途的被动共存[35]。典

型形态如临街住宅底层设置商铺、工业

区零星配套简易生活服务设施，以及初

期的TOD开发，其空间逻辑是“平面化

邻接布局”，未形成功能间的有机联动。

治理重点仅聚焦安全底线管控，缺乏对

空间效率、利益协调的系统性设计，例

如仅通过消防间距要求规范不同用途的

空间隔离，未建立配套的权属登记与收

益分配规则。这一阶段的土地混合利用

本质是“无规划引导的自发行为”，虽缓

解了初期城市功能短缺，但也埋下空间

混乱、权属模糊等隐患[36]。

1.2 功能融合：增量扩张中后期目标导

向的组合设计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增量扩张中后期，

政府主导的规划引导取代市场自发行为

成为核心驱动，土地混合利用从“被动

共存”转向“主动设计”。此阶段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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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土地混合利用的内涵演进
Fig.1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mixed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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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融合”“职住平衡”为核心目标，通过

规划预先设定功能组合比例与空间布局

模式，实现不同用途的有机联动[37]。典

型案例如深圳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

将普通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交通设施

用地混合布局，在 10.37 hm2地块内形成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空间格

局，主导用途与配套功能的协同性显著

提升①。治理重点聚焦地类配置的兼容性

与空间布局的合理性[38]，各地通过正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明确工业与商业、居

住等用途的兼容范围。但此阶段仍存在

治理局限：过度关注物质空间的功能组

合，忽视产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多部门

的协同管理，导致存量更新阶段用途转

换过程中的权属与组织障碍[39]。

1.3 系统治理：存量更新阶段空间、权

益、治理的协同整合

存量更新阶段，土地混合利用的内

涵实现质的跃升，从基于确定性的“功

能导向空间组合”升级为面向不确定性

的弹性转换与“多维协同系统治理”，其

核心驱动源于存量用地产权碎片化、主

体多元化、利益博弈化等复杂属性使单

纯的功能设计无法解决治理难题，核心

特征体现为空间重构、权益协调、治理

优化三维整合。

空间重构层面，存量更新阶段的土

地混合利用需突破传统“平面分区”思

维，转向“三维复合”的空间设计。例

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2014年关于

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土地立

体开发，从而提升了空间利用效率，也

为后续权属界定奠定基础。权益协调是

新阶段土地混合利用系统治理的核心纽

带。存量混合用地往往涉及原土地使用

权人、新开发企业、周边居民等多元主

体，利益诉求差异显著。充分吸纳多方

意见，维护多方权益，成为降低土地混

合利用实施阻力、增强土地混合利用实

施成效的有效途径[14]。治理优化是土地

混合利用高效推进的机制保障。传统治

理模式中，规划、消防、环保等部门审

批标准不统一，导致混合用地项目推进

效率低下，项目实施后得不到有效监督

和持续优化，因此多元参与、长效监管、

持续更新成为系统治理理念的重要实践

诉求。

2 土地混合利用的现实困境

2.1 用途锁定与转换障碍

存量更新阶段土地混合利用所涉及

的土地用途转换面临结构性与程序性障

碍。一方面，现行《国土空间调查、规

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

行）》在结构形式上仍采用“树型”分

类结构，提出“使用时可根据管理实际

需求，在本指南分类基础上增设土地混

合使用的用地类型及其详细规定”的原

则[6]。建设用地分类标准中，商业、工业

等用地完全限定于单一建筑用途，其适

建范围过于狭窄，与产业升级、城市转

型期迫切需要大量的混合用地诉求不相

适应。地方在探索中仍以“用途－规模”

有限内容引导开发，难以覆盖社会经济

发展的多样的土地混合利用场景。例如，

传统功能分区形成的空间格局导致居住

与商业用地存在法定界限，共享办公、

社区商业等新业态难以落地，形成“规

划供给－市场需求”结构性错配，部分

区域出现“高空置率与高需求并存”现

象。另一方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指出，“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

设，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制

方式”。在实践中，土地混合利用若涉及

土地使用类型和功能转换则必须进入规

划调整程序，然而，控规调整流程烦琐、

周期冗长，很多情况下需要“一事一

议”，很难适应动态的土地（再）开发和

工程建设[40]。当前，规则明晰的土地混

合利用仍限于各地在“工改M0”和“闲

置和低效利用的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

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的探索，体现了

制度设计对市场主体真实需求的回应[41]，
但由于空间用途锁定、转换规则缺失、

交易成本过高等原因，大量土地混合利

用方案难以落地实施，非正式、半正式

的混合利用现象普遍，对于无需补缴地

价的情形，政府在确保消防安全且负外

部性可控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默许进行，

例如一些居住小区中，居民将一层架空

层改建为经营商店，将大量的住宅用房

用于出租[42]。涉及需要补缴地价的情形，

例如一些存量商务楼宇拟新增或转换为

商住功能等土地混合利用行为，目前尚

无规范化的实施路径。

2.2 权属模糊与利益失衡

权属碎片化是土地混合利用面临的

主要制度障碍，源于产权主体复杂、确

权精细度不足及登记管理分散。存量用

地尤其是中心区的住宅用地涉及大量计

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单位产权”与市场

经济催生的“商品房产权”并存，混合

用地中多重产权主体的利益诉求差异导

致更新决策困难。建筑尺度的土地混合

利用还涉及立体空间产权的拆分，然而

现有政策体系当中并没有立体空间产权

的界定规范。一方面，土地出让协议中

缺乏对“分层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具体约定，仅笼统界定“地上”“地下”

空间范围；另一方面，三维确权技术未

能得到有效普及，多头登记、分散管理

的制度弊端导致的管理混乱也是用途转

换的主要障碍之一。

混合用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

但现有制度难以支撑对土地混合利用产

生的正负外部性进行科学量化，导致价

值捕获和利益共享机制难以建立。首先，

科学的地价核算是混合用途中“动态调

整”和利益分配的基础，但由于混合用

地包含多种功能用途，缺乏统一、细化

的评估标准，土地价格评定难度显著加

大。其次，土地混合利用必然产生外部

性，但目前缺乏规范的方法来界定、评

估和量化这些外部性。最后，土地混合

利用和用途转换会带来显著的土地增值

收益，然而当前增值收益共享机制缺乏

指导标准，分配方式灵活性不足。多数

政府仍然沿用增量开发阶段住房安置和

货币补贴的方式一次性分割土地增值收

益[43]，僵化的分配机制导致原产权人、

周边居民等利益主体缺乏共享增值收益

的预期和渠道，这种利益失衡和激励不

足直接制约了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混合

利用及用途转换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

动态调整机制的有效落地。

2.3 协同不足与监管乏力

混合用地因兼具商业、产业、居住

等多重功能属性，需规划、消防、环保

等多部门协同审批，而当前跨部门联动

机制的缺位导致政策落地陷入困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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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混合用地管理存在“控制多于引导”

倾向，各部门均依据自身领域规范开展

审批，规划部门侧重空间布局合理性，

消防部门聚焦安全疏散与防火分区设置，

环保部门关注污染排放与生态影响，由

于缺乏统一的审批标准衔接体系和常态

化沟通机制，部门间审批要求常出现冲

突或重叠。

混合用地的功能复合性决定其与不

同群体利益紧密相关，而当前空间决策

权过度向政府与资本集中的格局，导致

公众参与不足，难以形成支持用地优化

的社会共识。从参与环节来看，公众多

在规划方案已基本定型的公示阶段参与，

缺乏前期规划调研、方案编制等关键环

节的介入渠道，无法在初始阶段充分表

达利益诉求。从参与主体来看，弱势群

体受限于信息获取渠道与话语表达权力

的缺失，利益诉求被边缘化，实践中居

住功能相关的弱势群体难以反映对配套

设施、环境质量的需求，产业从业者的

工作空间诉求也易被忽视。

供后监管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土地

混合利用模式的持续优化[44]。在监管对

象界定上，新兴产业与传统服务业的融

合发展使业态边界日益模糊，如“工业+
研发”“商业+文创”等复合业态，既难

以归入传统产业分类，又缺乏明确的界

定标准，导致前期规划审批时无法精准

匹配管控要求，后期监管中也因监管对

象不清晰出现“管得过宽”或“监管真

空”的问题。在监管指标设置上，“经济

性优先”的导向导致指标体系单一化，

多数供后监管协议仅聚焦投资强度、产

值、税收等“投入—产出”量化指标，

对功能适配性等混合用地核心要求方面

缺乏评估，如产业功能与居住功能的配

套衔接、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等未

纳入监管。

3 土地混合利用的治理框架

存量更新阶段的土地混合利用涉及

复杂的主体利益博弈，本文在增量扩张

阶段聚焦“管什么”的基础上，新增

“为谁管”的权益视角与“谁来管、怎么

管”治理视角，提出适用于存量更新阶

段的土地混合利用“空间—权益—治理”

框架（图2）。

3.1 空间维：地类配置—地籍管理—地

价评估，聚焦“管什么”

清晰的空间管控规则（空间维）是

权益界定与价值评估的基础，为弹性转

换提供物理载体与标准依据，其有效治

理需统筹地类配置、地籍管理与地价评

估。地类配置是土地混合利用的基础前

提，需要建立更具弹性和适应性的混合

用地分类体系，突破单一主导功能管控

思维，允许并鼓励功能的适度混合。核

心工具是推行“负面清单”与“正向引

导”管理，在明确禁止混合情形（如高

污染工业与居住）的基础上给予市场和

社会更多创新空间。地籍管理精细化升

级是保障弹性转换的关键，需推动地籍

管理从二维向三维精细化升级，明确复

合空间的权利边界，为产权分割、登记、

交易和抵押提供法理依据与技术支撑，

确保用途转换过程中权属清晰可追溯。

地价是存量更新项目重要的调控杠杆，

需要建立与土地混合利用相适应的地价

评估体系，能够合理评估不同功能组合

的价值及其带来的增值收益。探索差别

化定价、弹性年期定价等政策以引导和

调节土地混合利用方向、实现增值回收，

为动态调整提供利益调节机制。

3.2 权益维：权属明晰—利益平衡—增

值共享，聚焦“为谁管”

公平的权益配置（权益维）是激发

市场与社会参与热情、有效降低转型阻

力的关键，为存量更新阶段土地利用的

动态调整机制提供核心动力支撑。权益

维的建设必须在权属明晰的基础上，系

统性地构建利益平衡与增值共享体系。

产权主体是土地混合利用过程的重要决

策者，其参与度贯穿主体变更、方案确

认、利益平衡等多个关键环节（图 3），

面对存量土地复杂的产权结构，需对空

间权属进行精准确权，确保空间权利与

义务的边界清晰。

利益平衡是权益配置的核心目标。

在存量更新中，有必要兼顾更大空间范

围内的效益平衡和面向未来的权益变

化[33]，建立包容性的利益相关方协商平

台和利益博弈规则是确保土地混合利用

带来的正负外部性能够得到科学合理的

量化和有效应对的关键。

用途转换和空间复合均会带来地块

增值，需建立科学的增值回收与共享机

制[45]。增值收益不应由政府或开发企业

单独享有，而应在原产权人、投资者、

政府与社区之间进行公平合理分配。回

收的增值资金应优先用于优化区域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回馈社会公众，实现公

共价值的公平分配。

3.3 治理维：多元合作—跨部门协同—

长效监管，聚焦“谁来管”“怎么管”

高效的协同监管机制（治理维）是

确保“空间规则”（空间维）和“权益安

排”（权益维）有效落地的组织保障，其

核心目标是实现混合用地全生命周期的

动态可控和持续优化，确保弹性转换与

动态调整的高效推进。政府应从“划桨

者”转向“掌舵者”和“服务者”，重点

在于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制定清

晰的规则和底线标准，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市场作为土地混合利用和转换的实

施主体，其交易成本相对最低[32]，因此，

政府需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通过合理的激励政策（如容积率

奖励、税收减免）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

活力，鼓励其主动参与用途转换和功能

优化。社会是土地混合利用的重要参与

者和直接受益者，需通过社区规划师、

参与式预算等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构建社会共

识，为动态调整机制减少阻力，实现公

共价值的最大化。以实现混合用地全生

命周期动态可控、持续优化为核心目标，

确立“监测—评估—调整”的闭环监管

核心逻辑，明确监管需兼顾经济效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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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土地混合利用“空间—权益—治理”
框架

Fig.2 "Space-rights-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mixed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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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价值，构建多维度、综合性的

监测评估导向。

4 土地混合利用的治理路径

4.1 用途规制与弹性管控：细化空间适

配与转换规则

存量更新阶段用途规制的核心逻辑

应是通过明确“禁止项”筑牢安全底线，

通过“鼓励项”与“允许项”释放市场

活力。例如，成都市印发的《多种混合

用地正负面清单（试行）》，创新性地建

立“主导用途优先+面积权重排序”的管

控规则，不仅明确工业、商业、居住等

主导用途对应的鼓励混合、允许混合及

禁止混合类型（如禁止高污染工业用地

与居住用地混合），还规定鼓励与允许混

合的用途需按对应建筑面积占比明确主

次关系，既保障主导功能的稳定性，又

兼顾功能组合的灵活性。这种模式突破

了传统树形用地分类的单一限制，推动

混合用地管理从“个案审批”转向“规

则化管控”，大幅提升了落地可操作性。

在项目流程优化层面，核心是简化

成熟混合模式的用途转换程序，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基于“法无禁止即可为”

的治理理念[46]，对经过实践验证、风险

可控的混合用地场景，可借鉴英国“默

许开发权”制度进行本土化适配与创新。

英国为激活空置办公空间、缓解住房短

缺问题，规定在满足交通影响评估、噪

声管控、历史建筑保护等底线条件下，

办公用地可直接转换为住宅用地，开发

者仅需完成预先批准手续，无须启动复

杂的规划许可审批程序，这一模式使伦

敦等城市的办公改住宅效率提升 40%以

上[47]。我国推行这一模式需兼顾城市能

级差异：一线城市可在核心区试点“商

改租”“办改寓”等场景，明确容积率上

限、配套设施配置标准等刚性要求；三、

四线城市可聚焦工业园区配套服务升级，

允许工业用地在不突破 30%配套比例前

提下，简化“工改商”审批流程。

4.2 权属协调与产权创新：建立清晰、

高效的产权制度框架

确权精细化是土地混合利用项目开

展的首要前提，关键在于推动地籍管理

从“二维平面”向“三维立体”升级。

传统二维地籍仅能界定地表权属，无法

适配地下商业、地上连廊等复合空间的

产权分割与登记需求。广州市在2025年
实施的《三维地籍调查规程》中，创新

性提出“混合宗+分层设宗”分类确权模

式：对地上、地表、地下空间依附地表

建设且权属主体一致的，设立“混合宗”

统一登记；对权属主体或空间范围不一

致的（如地下车库归属开发商、地表道

路归属政府），实行“分层设宗”，明确

各层空间的权力边界与权属范围。这一

模式解决了复合空间“确权无据”的难

题②。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细化建筑内

部产权分割规则，允许同一建筑内不同

功能单元（如厂房与配套办公用房）办

理独立不动产产权证书，支持其单独抵

押、转让，满足中小企业对小尺度、灵

活性空间的使用需求，释放存量空间的

碎片化利用价值。

针对混合用地的产权异质性特征，

优化出让与流转机制。混合用地因包含

多种功能用途，常面临不同用途对应的

土地出让年限不一致的问题，辽宁省自

然资源厅在《关于推进混合产业用地供

给的指导意见》（辽自然资规〔2025〕 1
号）中明确规定，按各用途最高出让年

限的“最短值”确定宗地整体出让年限，

既避免了产权年限混乱导致的交易风险，

又降低了管理成本。针对存量用地中普

遍存在的产权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可

探索“弹性时序配置”模式：将同一宗

地内产权清晰、符合建设条件的区域优

先分割出让，对涉及刚性管控边界或产

权纠纷的区域暂缓出让，待矛盾化解后

再行开发利用。

4.3 利益平衡与增值共享：构建外部性

图3 存量更新阶段土地混合利用转换流程（仅供示意）
Fig.3 Mixed land use conversion process in the stock renewal stage (for illustra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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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化与增值共享机制

外部性内部化是利益平衡的基础，

需通过差异化激励与约束机制，调和土

地混合利用中的利益冲突。对于产生正

外部性的混合项目（如产业园区配套公

共服务设施可提升周边人居品质、商业

与文化混合功能可增强区域活力），采用

“容积率奖励、开发权转移、税费减免”

等正向激励手段。对于可能产生负外部

性的项目（如商业与居住混合可能引发

交通拥堵、工业与研发混合可能存在环

境风险），则通过“专项影响费、环境保

证金制度”进行约束。

增值收益共享是长效激励的核心，

需建立覆盖“政府—原产权人—社区—

开发者”的多元分配机制。在原产权人

权益保障方面，推行“产权置换+收益分

成”模式，允许原住居民或企业保留一

定比例的物业产权参与后期经营，共享

增值收益。在社区权益保障方面，通过

“规划捕获、收益反哺”机制回收部分增

值收益用于公共服务。例如，湖北省孝

感市孝南区“国有+集体”建设用地组合

供应项目中，明确村级经济组织可获得

不低于每亩10万元的土地出让收益，同

时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提取 15%设立社区

发展基金，用于配套学校、养老设施建

设③。在政府公共价值捕获方面，可通过

“基准地价调整、增值收益金、基础设施

配套费”等方式实现回收。

4.4 组织优化与长效监管：强化协同执

行与持续优化能力

多部门联审机制是组织优化的重要

内容，需建立“高位统筹+流程精简”的

跨部门协作模式。在协调层级上，应由

市级政府牵头成立“混合用地专项领导

小组”，整合规划和自然资源、发展改

革、工业和信息化、消防、环保等部门

权责，制定统一的审批标准、技术规范

与办事指南。在联审流程方面，实行

“分类审批、限时办结”制度：对规模

小、无邻避风险、管控指标清晰的简单

项目，推行“备案制+告知承诺制”，取

消不必要的评审环节；对规模大、涉及

多主体的复杂项目，实行“并联审批+联
合验收”，明确各部门办理时限累计不超

过20个工作日。

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

参与”的合作机制。在决策环节，推行

“社区规划师+公众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制度，邀请居民代表、行业专家、企业

负责人参与混合用地规划方案评审，对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内容进行投票表决。

在监督环节，建立“政府监管+第三方评

估+信用约束”的多元监管体系：政府负

责底线合规监管，第三方机构负责功能

适配性评估，公众通过“随手拍”“线上

举报”等方式参与日常监督。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构建全生命周期监测体系。在监测指标

设计上，建立“经济效率、社会公平、

环境质量、功能适配”四维指标体系，

涵盖容积率、投入产出比、公共服务覆

盖率、噪声达标率等 20余项具体指标。

在技术支撑上，整合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不动产登记、企业信用、环境监

测等数据资源，运用AI算法对混合用地

功能适配性进行实时预警。在优化调控

上，将监测结果与项目后续容积率奖励、

产权流转权限等挂钩，对连续两年评估

不达标的项目，取消相关优惠政策并限

制其后续土地开发权限，倒逼开发主体

优化功能组合。

5 结论及后续展望

5.1 主要结论

本文系统探讨了存量更新阶段土地

混合利用的治理问题，沿“内涵演进—

现实困境—治理框架—实现路径”逻辑

主线开展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土地混合利用的内涵已从空间功能组合

演进为涉及空间、权益、治理的复杂系

统，核心议题从“有无混合”转向“弹

性适配与动态优化”；②当前城市实践中

的土地混合利用治理面临用途锁定与转

换障碍、权属模糊与利益失衡、协同不

足与监管乏力等多维困境；③构建了

“空间—权益—治理”框架，阐明了空间

维“地类配置—地籍管理—地价评估”、

权益维“权属明晰—利益平衡—增值共

享”、治理维“多元合作—跨部门协同—

长效监管”的内在逻辑，三者联动为核

心议题的解决提供系统性支撑；④提出

了以用途规制与弹性管控、权属协调与

产权创新、利益平衡与增值共享、组织

优化与长效监管为核心的系统性实施路

径，为存量时代土地混合利用的精细化、

可持续运行提供了实践指引。

5.2 后续展望

本文构建的治理框架为理解和完善

土地混合利用治理提供了系统性视角。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深化。①三维产

权制度实施的精细化管理：需进一步探

讨如何在实际操作层面破解复杂的历史

产权遗留问题，以及三维产权登记、价

值评估、税收征管和交易流转的具体法

律与技术规范；②增值收益分配的定量

模型与模拟研究：需进一步探索如何科

学测度土地混合利用带来的直接与间接

增值，并构建包含多影响参数的动态分

配模型，开展政策模拟与效果预判；③
不同城市能级与地域背景下的差异化治

理策略研究：本文提出的框架具有较广

泛的适用性，但在一线城市、新兴城市、

老工业城市等不同类型城市中，其治理

重点、政策工具与实施路径的差异化适

配问题，值得深入开展比较研究。

注释

① 深圳供地方式日益丰富 精准适配产业高

质量发展需求: https://mp.weixin.qq.com/

s/D5m6qjWx2LOdOdO8vdYBig

② 广州市地方标准 DB 4401/T 318—2025

《三维地籍调查规程》。

③ 孝南：全省首批“国有+集体”建设用地

组合供应项目成功签约：https://news.

hubeidaily.net/mobile/c_27976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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